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销吊销煤矿安全监管监察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

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对煤矿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全国煤矿企业总体

上能够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煤矿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6 号）等有关

规定，依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合法持证组织生产。但是，

少数煤矿在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后未申请延期，继续违法违

规组织生产，有的甚至发生事故。为督促煤矿依法持证生产，

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现就加强安全生产许

可证被注销、吊销煤矿安全监管监察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安全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 

1.依法注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各省级煤矿安监局应依法

及时注销过期未申请延期的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及

时通告有关省级煤矿安全监管、国土资源、工商管理等部门

和煤矿所在地人民政府。注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应及时向

有关煤矿下达停止生产的指令，并书面通知有关公安、供电、

地方煤矿安全监管等部门，采取停供火工品、限量供电、落



 
 

实安全监管等措施。 

2.定期公开发布煤矿持证情况。各省级煤矿安监局应每

半年通过本部门政府网站或当地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布辖区

煤矿企业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同时，

应向当地人民政府及其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书面通报有关情

况，并向省级人民政府报告。 

3.实行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预警管理。各省级煤矿安

监局应建立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预警管理制度，督促煤矿

企业依法及时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手续。安全生产许可

证期满 3 个月前，要督促煤矿及时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

申请；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期满 1 个月前仍未提出申请的，

要采取约谈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等措施，查明原因。 

4.依法暂扣和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发现已经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不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持证条件的，省

级煤矿安监局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依法暂扣安全生产许可

证；经整改仍不具备《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各级地

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发现煤矿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

及时向有关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通报情况，并提出暂扣或吊销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议。 

二、落实注销、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矿监管措施 

5.加大监管监察执法力度。对被注销、吊销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煤矿，各级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落实监管措施，

采取驻矿盯守、巡回检查、远程监控、分片包干等措施，监

督煤矿企业切实落实停产指令，严禁明停暗开、假停真开等

违法生产行为。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不将其列入现场监察执

法计划，但要采取随机抽查或暗访检查，防止煤矿无证非法

组织生产。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依法依规提请地方

人民政府关闭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 

6.依法从严查处非法违法生产行为。被注销、吊销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不得组织生产；擅自组织生产的，属非

法煤矿。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发现被注销、吊销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煤矿非法组织生产，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

法》、《国务院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追究责任，对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 

三、加强对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煤矿的政策引导 

7.严格依法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注销煤矿的重新办证

申请。省级煤矿安监局收到被注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煤矿重

新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请，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组织人员对煤矿提交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对煤矿应具

备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现场核查。对经审查和现场核查不具

备发证条件的，坚决不再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 

8.引导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有序退出。对灾害严

重、安全开采条件差，无技术、无能力达到安全生产许可证



 
 

持证条件的，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

按照《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

见》（国发〔2016〕7号）有关要求，引导其退出煤炭生产领

域。 

 

 

 


